关于下达2021年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

县卫生健康监督执法大队、县疾控中心：

根据《山东市场监管领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2019年版）》和《关于做好优化营商环境评价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制定了2021年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开展工作。

附件：高青县卫生健康局2021年“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高青县卫生健康局

2021年8月30日

附件

高青县卫生健康局2021年“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
	检查
对象
	抽查内容
	事项类别
	检查依据
	检查
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备注

	1
	公共场所的检查

	公共场所单位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从业人员、卫生检测、公共用品用具、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情况，顾客用品用具、 
水质、空气等的卫生质量

	一般检 
查事项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1989 年2月21日通过，2004年8月28日 修订，2013 年6月29日修正））第五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六）对公共场所和有关单位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1987 年4月1日国务院国发[1987]24 号发布，2016年2月6日、2019年4月23 日部分修改）第十条：“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 

3.《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1 年卫生部令第 80 号，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2016 年 1 月 19 日、2017 年 12 月 26 日部分修改）第三条：“国家卫 生计生委主管全国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需要，建立健全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队伍和公共场所卫生监测体系，制定公共场所卫生监督计划并组织实施。”

	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2
	学校卫生检查

	学校

	学校教学环境卫生；学校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情况；学 校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卫生部令第 1 号）（1990 年 4 月 25 日国务院批准，1990 年 6 月 4 日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10 号、卫生部令第 1 号发布）第四条：“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学校卫生工作的行政管理。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学校卫生工作的监督指导。”第二十八条：“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
	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3
	餐具饮具集中 消毒务单位的检查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作业场所、清洗消毒设备或者设施、生产用水和使用的洗涤 剂、消毒剂、餐具、饮具的出厂检验、餐具、饮具的包装标识

	一般检查事项
	1.《食品安全法》（2009 年 2 月 28 日通过，2015 年 4 月 24 日修订，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正）第五十八条：“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作业 场所、清洗消毒设备或者设施，用水和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当符合相关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和其他国家标准、卫生规范。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应当对 消毒餐具、饮具进行逐批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应当随附消毒合格证明。 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应当在独立包装上标注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消毒日期以及使用期限等内容。”第一百二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 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 证：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用水，使用洗涤剂、消毒剂，或 者出厂的餐具、饮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并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或者未按规定在独 立包装上标注相关内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2.《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督工作规范》（2015 年 12 月 17 日发布） 第四条：“对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的监督检查内容：（一）作业场所； （二）清洗消毒设备或者设施；（三）生产用水和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四） 餐具、饮具的出厂检验；（五）餐具、饮具的包装标识。”
	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